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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代表作是«秩序与渐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研究»、«市场经济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变

革»等ꎻ宪法学领域的代表作是«论良性违宪»、«香港基本法争议问题述评»等ꎮ 主要学术观点有:中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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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古代孝道的今日转化问题

○ 郝铁川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ꎬ就是具有独特的家文

化ꎮ “孝”是中国传统家文化中的核心理念ꎬ虽然目前学界及社会对何为今日之孝道见

仁见智ꎬ但对今日孝道的发展方向是平等相处、超越功利ꎬ大都不持异议ꎮ 以此为参照

系ꎬ不难发现古代孝道总体难以适应现代社会ꎬ两者之间存在奴役与自由、专制和民主、
义务和权利的根本对立ꎮ 因此ꎬ构造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现代孝道ꎬ是我们面临的新

课题ꎮ
〔关键词〕古今孝道ꎻ民主ꎻ人权ꎻ扬弃

旅美学者杨效思指出ꎬ西方没有家的哲学ꎬ没有成熟的家的概念ꎬ个人、社会

这两个概念与家概念的关系便并不清楚ꎮ 对“家”的形而上的思辨的研究ꎬ由古

迄今从未进入西方哲学家的视野ꎬ西方哲学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家学”研究的空

场ꎮ 如此局面的形成ꎬ实源于西方哲学所偏爱的两极语言的弊端ꎮ 正是对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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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过度偏爱ꎬ才造成了人类事务中个人与社会的极其严格的分判ꎬ使得

“家”这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单位”难以在理论上自圆自洽ꎮ 此外ꎬ自古至

今ꎬ西方哲学家的家庭生活经历普遍量少质低ꎮ 主要哲学家们多数幼年缺父少

母ꎬ成年保持单身ꎮ 通过垄断教育ꎬ教会还保证了西方思想家只能长期出自无

家ꎬ出家的修士群中ꎮ 这些几乎完全没有“仰事俯育”经验ꎬ对婚姻知识不足的

特殊群体ꎬ却要负责刻画普遍的人性ꎮ 有如此背景的哲学家们ꎬ如果经常在其哲

学中谈到父母ꎬ谈到家人亲情ꎬ才是咄咄怪事ꎮ 所以ꎬ西方传统伦理学实为一种

“无家化”的“知性伦理学”ꎮ 西方人生哲学非常需要家的哲学ꎮ〔１〕 因此可以说ꎬ
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ꎬ就是前者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

家文化ꎮ 如果说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就是经过一番扬弃之后ꎬ把中华民族的根

留住的话ꎬ那么家文化无疑是要留住的根之一ꎮ
“孝”是中国传统家文化中的核心理念ꎮ 现在几乎没有人否认弘扬孝道的

必要性ꎬ但对今日所需孝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ꎬ学界缺乏探讨ꎬ社会见仁见智ꎮ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ꎮ 我们讨论今日孝道问题ꎬ首先要了解当前我国的家庭

结构有何变化ꎬ在此基础上审视古代孝道在今日有何价值、如何转化ꎮ
当前我国家庭结构较之以往ꎬ发生如下变化:
一是以核心家庭为主ꎮ “核心家庭”指夫妇(或夫妇一方)和未婚子女组成

的家庭ꎬ夫妇二人组成的家庭亦属核心家庭ꎮ 我国城乡家庭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

代已形成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局面ꎮ 近年来城乡核心家庭大幅增长ꎬ家庭“一代

化”特征凸显ꎬ家庭小型化ꎬ特别是空巢家庭、单人户(“单人户”是指只有户主一

人独立生活所形成的家庭)增多ꎮ
二是老年人虽然居家养老仍占多数ꎬ但独居比例明显提高ꎮ 根据“六普”数

据ꎬ２０１０ 年城市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的夫妇二人家庭占比达 ３４. ２７％ (１９８２ 年

仅为 １２. ７７％ )ꎬ农村也达到 ２６. ６３％ (１９８２ 年为 １３. ５８％ )ꎮ 另外ꎬ还有一定比例

的老年人单人独居ꎮ 单人户和夫妇二人户合计ꎬ城乡老年人独居比例分别为

４６. ４１％和 ３９. ０９％ ꎮ 这种状况既与当代老年父母和已婚子女对独立生活小家

庭居制的偏好增强有关ꎬ也与社会转型期亲子异地居住增多有关ꎮ
三是子女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削弱ꎬ或者说由刚性转变为弹性ꎮ 家庭代际

关系模式和家庭功能发生变化ꎮ 中青年父母抚育未成年子女ꎬ成年子女赡养、照
料老年父母ꎬ是重要的代际义务关系ꎮ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ꎬ一些家庭代际关系形

式和功能发生改变ꎬ在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如享受退休金的老年父母基本上

不必依赖子女赡养ꎬ生活不能自理后的照料也出现替代方式(雇人照料)ꎮ 从整

体看ꎬ城市子女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削弱ꎬ或者说由刚性转变为弹性ꎻ而父母对

子女的抚养、教育等投入不仅没有降低ꎬ而且有增强之势ꎮ
四是家系传承方式发生变化ꎮ 我国历史上家系传承的主流是男系传承ꎮ 新

中国成立以后ꎬ这一制度已不被法律和政策支持ꎬ子女对父母负有相同的义务ꎬ
同时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ꎮ 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ꎬ城市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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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单性别子女家庭增多ꎮ “六普”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０ 年城市 ５０ － ５９ 岁组妇女

中ꎬ儿女双全的占 ２５. １８％ ꎬ只有儿子的占 ４０. ６０％ ꎬ只有女儿的占 ３０. ４８％ ꎮ 在

单性别子女家庭成为多数的现实条件下ꎬ女性在家系传承中的责任和权利明显

增加ꎮ
在家庭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情况下ꎬ今日人们对孝道的理解发生了什么变

化呢? 对此现在没有定论ꎮ 以我之见ꎬ觉得目前广受社会欢迎的歌曲«常回家

看看»大概能够反映多数父母对“孝”的理解与需求: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

领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 带上祝愿

陪同爱人 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总操心只奔个平平安安

这首歌体现的孝道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ꎬ子女不一定要像古代那样和父母

“同财共居”ꎬ也不必天天回家看看ꎬ而是“找点时间ꎬ找点空闲”回家看看ꎻ第二ꎬ
子女不一定要像古代那样干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业衣锦还乡ꎬ父母也不图子女

对家能做多大贡献ꎬ能够平平安安地带上笑容、带上祝愿ꎬ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

碗ꎬ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ꎬ互诉衷肠ꎬ就是父母最惬意的人伦之乐ꎮ 这两点突

出地显示了如今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或者说今日孝道)日益向着平等相处、超
越功利的方向发展ꎮ

但当我们回顾传统之“孝”的时候ꎬ就不难发现它与今日对“孝”的需求相去

甚远ꎬ不加扬弃则很难适应现代社会ꎮ 古代法律对“孝”作了许多规定ꎬ使得它

具有可操作性ꎬ而没有仅仅流于观念层面ꎮ 从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唐律»来看ꎬ
“孝”有如下规定:

１. 不能告发、起诉祖父母、父母及其他长辈ꎮ 如:祖父母、父母犯罪(除谋

反、大逆及谋叛外)ꎬ子孙告发者处绞刑(«斗讼律»)ꎮ 这一规定被概括为古代法

律的“亲亲相容隐”原则ꎮ 它与现代法律有相通之处ꎬ也有相悖之处ꎮ 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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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者都注意到了家庭伦理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殊性ꎬ需要给与特别

的保护ꎻ两者都在实体法上规定了如果明知亲属犯罪故意不告发或者包庇隐匿、
毁灭证据ꎬ帮助逃脱ꎬ作伪证ꎬ帮助销赃匿赃等行为ꎬ可以不处罚或减轻处罚ꎬ但
严重的国事罪除外ꎻ两者都在程序法上规定了亲属有权拒绝作证、法官不得强迫

亲属作证等ꎬ但严重的国事罪除外ꎮ
“亲亲相容隐”与现代法律精神和规定的不同之处是:前者体现的是一种亲

属之间必须“容隐”的法律义务ꎻ后者体现的则是亲属可以“容隐”、也可以不“容
隐”的一种法律权利ꎻ前者体现的亲属关系是尊卑有别的不平等关系ꎬ尊亲属可

以奴役卑亲属ꎮ 后者体现的亲属关系则是地位平等的关系ꎻ前者“容隐”的范围

较广ꎬ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居”仆人也包括在内ꎮ 后者“容隐”的范围显然没有前

者广ꎮ 因此ꎬ“亲亲相容隐”不能简单照搬到现代ꎬ必须按照平等原则加以扬弃ꎮ
２. 祖父母、父母在ꎬ子孙不能另立门户或自置产业ꎬ否则处三年徒刑(«户婚

律»)ꎮ 这一规定显然不能再适用于现代社会ꎮ 不能自立门户ꎬ不能自置产业ꎬ
吃大锅饭ꎬ这不但不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ꎬ更侵犯了人们置业、
择业的自由权利ꎮ

３. 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的教令ꎬ处两年徒刑(«斗讼律»)ꎮ 这一规定显然

不适用于现代社会ꎮ 一是它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区别ꎮ 祖父母、父母对子孙的

教令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ꎬ属于家规ꎬ而不属于国法ꎮ 用国家暴力维护家教、家
规ꎬ把家教、家规等同于法律ꎬ实际上是剥夺了家教、家规的独特存在ꎮ 二是它与

现代社会子孙与祖父母、父母的法律地位的平等性相抵触ꎮ 它没有同时规定如

果祖父母、父母不听子孙的建议时该当如何ꎬ这是把国家层面的君主专制移植到

了家庭生活ꎬ在国家是君权的专制ꎬ而在家庭是父权的专制ꎮ
４. 子孙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阙ꎬ处两年徒刑ꎻ子孙骂祖父母、父母者ꎬ处绞

刑ꎻ殴打祖父母、父母者ꎬ处斩刑(«斗讼律»)ꎮ 这一规定与现代社会的刑法规定

有相通之处ꎮ 我国现行刑法第 ２６０ 条规定了“虐待罪”:虐待家庭成员ꎬ情节恶

劣的ꎬ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ꎮ 犯虐待罪ꎬ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

的ꎬ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所谓虐待ꎬ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打

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给治病或者强迫作过度劳动等方法ꎬ从肉

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ꎬ情节恶劣的行为ꎮ 我们也要看到ꎬ古代法律只规定

子孙不能虐待祖父母和父母ꎬ而未规定祖父母和父母不能虐待子孙ꎬ这与现代法

治的平等原则是相悖的ꎮ
５. 子女听到父母或妻子听到丈夫丧讯ꎬ没有马上进行哀悼者ꎬ处流放两千里

之刑ꎻ三年守丧期内不穿孝服ꎬ忘记了丧亲之痛而作乐者ꎬ处以三年徒刑ꎮ 杂戏

者ꎬ处以一年徒刑ꎮ 遇到别人奏乐而不离去ꎬ参加礼宴者ꎬ处以杖责一百之刑

(«职制律»)ꎮ 父母丧期中ꎬ生子或兄弟分家分产者ꎬ处一年徒刑ꎮ 在父母丧期

嫁娶者ꎬ处三年徒刑ꎬ并废除婚姻ꎮ 在祖父母、父母丧期为他人主婚者ꎬ杖一百

(«户婚律»)ꎮ 父母死ꎬ子孙居官者须解官守丧ꎬ若贪图荣任而谎言不解官职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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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两年半徒刑(«诈伪律»)ꎮ
上述子孙在祖父母、父母等人的丧期内不能参与娱乐活动、不能不穿孝服、

不能分家、不能嫁娶、不能不提出解官守丧等规定ꎬ总体上是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的ꎮ 一是子孙对祖父母和父母的去世无疑应该表达哀痛之情ꎬ但这毕竟属于道

德范畴的事情ꎬ不能用刑法来解决ꎮ 二是子孙对祖父母和父母的去世应该通过

暂不参加娱乐活动、一定时期身着服丧标志等方式来表达哀痛之情ꎬ但为此规定

长达三年的守丧之期ꎬ要牺牲自己嫁娶、生子、处理财产等权利ꎬ这很难适应现代

社会各方面竞争较为激烈、人们不能长期赋闲在家的生活环境ꎮ 汉语成语中有

“柴毁骨立”、“柴毁灭性”两条ꎬ是形容子孙在祖父母或父母丧期内精神、身体状

况的ꎮ “柴毁骨立”是指因居父母丧过度哀痛ꎬ身体受到摧残ꎬ消瘦到仿佛只剩

骨头架子ꎮ «北史陈孝意传»记载:“在郡菜食斋居ꎬ朝夕哀临ꎬ每一发声ꎬ未尝

不绝倒ꎮ 柴毁骨立ꎬ见者哀之ꎮ”唐代无名氏«唐吴郡张常洧纪孝铭碑»记载:“及
父母既殁ꎬ居忧泣血ꎬ柴毁骨立ꎬ躬自建冢ꎬ高数寻ꎮ” “柴毁灭性”是指因居父母

丧过度悲痛而身体消瘦衰弱ꎬ危及生命ꎮ 唐代赵儋«右拾遗陈公旌德碑»记载:
“文林卒ꎬ公至性纯孝ꎬ遂庐墓侧ꎬ杖而徐起ꎬ柴毁灭性ꎬ天下之人ꎬ莫不伤叹ꎮ”看
了这些ꎬ人们会有一种“死人压死了活人”的感觉ꎮ

６. 祖父母、父母坐牢期间ꎬ子孙不能嫁娶ꎮ 若祖父母、父母犯的是死罪ꎬ子孙

嫁娶要处一年半徒刑ꎻ祖父母、父母犯的是流罪ꎬ子孙嫁娶则处一年徒刑(«户婚

律»)ꎮ 这一条与现代法律禁止株连无辜的精神完全相悖ꎮ 祖父母、父母犯了

罪ꎬ还要剥夺子孙嫁娶的权利ꎬ非常荒谬ꎮ
７. 子孙不能与杀害祖父母、父母的仇人讲和ꎮ 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ꎬ子孙

窥求财利ꎬ与仇家私和者ꎬ处流刑两千里(«贼盗律»)ꎮ 这一条与现代法律精神

有相通之处ꎬ杀人属于侵犯国家公法所保护的法益ꎬ不能由私人之力来私了ꎮ 但

判流刑两千里有些过重ꎬ与现代法律精神不相符合ꎮ
８. 若子孙所任官职触犯祖父、父亲名讳ꎬ须自行辞官ꎮ 如ꎬ若父亲名卫ꎬ本人

则不得与诸卫任官ꎻ祖名安ꎬ本人不得任长安县职ꎻ若父名军ꎬ本人不得任将军之

职ꎻ若祖父名卿ꎬ本人不得居卿任之职ꎮ 若贪图荣华而不自报父祖名讳ꎬ身居其

位者ꎬ一经查出则处以徒刑(«职制律»)ꎮ 这些规定与现代法律精神不相符合ꎮ
一是现代法律认为长辈与晚辈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ꎬ而上述规定它体现的是不

平等ꎬ子孙要“为尊者讳”ꎻ二是以祖父、父亲的名讳来剥夺子孙任职的权利ꎬ没
有公共利益的需要ꎬ没有合理的理据ꎮ

９. 存养留亲ꎮ 除“十恶”罪外ꎬ犯死罪者ꎬ若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年迈或有病

需要照顾者ꎬ家中又无成丁(男子 ２１ 岁以上 ５９ 岁以下)则须报刑部ꎬ奏明皇帝ꎬ
由皇帝下敕处分ꎮ 这些人一般会被暂时免除死刑ꎬ允许在家侍奉尊亲ꎮ 犯流罪

者ꎬ可暂不发配ꎬ允许在家权留养亲ꎮ 犯徒罪者ꎬ则折杖处罚ꎬ杖毕放其归家ꎬ侍
奉尊亲(«名例律»)ꎮ 这些规定在古代有一定的合理性ꎬ因为当时没有社会养老

保障制度ꎮ 但在现代已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ꎬ这些规定已无必要ꎮ
—１６１—

浅议古代孝道的今日转化问题



古代法官在审理涉及“孝”理念的案件时ꎬ往往会法外施仁ꎮ 根据宋人郑克

编写的«折狱龟鉴»ꎬ代表性的案例主要有如下几例:
让死刑犯与其妻同房ꎬ待其妻怀孕后再执行死刑ꎮ 东汉时泚阳人赵坚的父

母都已 ７０ 多岁ꎬ赵坚是独子ꎬ新婚不久就杀人入狱ꎬ罪当死ꎮ 赵坚的父母至官府

哭诉哀求ꎬ县令鲍昱发恻隐之心ꎬ破例准许赵坚的妻子入狱与其同房ꎬ并解除了

赵坚的刑具ꎬ直至其妻怀孕有子才对赵坚执行死刑ꎮ 这一案例合情但不合法ꎬ作
为公职人员的县令行使公权必须由法定授权ꎬ法无授权不得行ꎮ 因此ꎬ这种做法

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符合ꎮ
赦免为孝敬父母而犯罪的人ꎮ 曹魏时ꎬ陈矫任魏郡西部都尉ꎮ 当时耕牛稀

少ꎬ因此杀牛者死成为一条人所皆知的法令ꎮ 曲周县有一个人因父亲疾病ꎬ为祈

祷神灵保佑父亲而杀了牛ꎮ 县衙将此人判了弃市之刑上报郡府ꎮ 陈矫认为此人

为孝子ꎬ于是上表请求赦免死罪ꎮ 这一案例合当时之情、不合当时之法ꎬ当时人

们很迷信ꎬ为解除父亲疾病ꎬ杀牛以祈祷神灵ꎬ父亲比牛重要ꎬ易被常人理解ꎮ 但

这样做毕竟不合当时之法ꎬ以私废法的做法很难提倡ꎮ 现代社会讲科学、讲法

治ꎬ该案例自然不被认可ꎮ
赦免曾经帮助过自己父母的罪犯ꎮ 曹魏时因为战乱ꎬ孙礼与其母离散ꎮ 同

乡人马台找到了他的母亲ꎬ孙礼将全部家产赠给了马台ꎮ 后来马台犯法被判死

刑ꎬ孙礼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导引马台越狱ꎬ然后到衙门自首ꎮ 不久马台也到衙门

自首ꎮ 断狱者温恢赞赏他们的义行ꎬ将此事详报曹操ꎬ二人皆被免除死刑ꎮ 这一

案例显然既不符合当时之法律ꎬ更为现代法律所不容ꎬ其要害是用私情坏国法ꎬ
以人治代法治ꎮ

综上所述ꎬ古代之孝的九条主要内容ꎬ只有三条(第 １ 条、第 ４ 条和第 ７ 条)
经过扬弃ꎬ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ꎬ其他几条均与当代法律精神相违背ꎮ 因此可以

说ꎬ古代之“孝”总体与现代社会不相容ꎮ 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ꎬ今天可以沿用ꎬ
但需要赋予新的内涵ꎬ进行创造性地转化ꎮ 之所以如此ꎬ是因为古代之“孝”根
源于古代农业社会、宗法家族社会结构和君主专制体制ꎬ维护的是父权、族权和

君权ꎮ 而现代之“孝”要适应市场经济、个体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结构和民主政治

体制ꎬ维护的是平等、自由和人权ꎮ
农业社会生活节奏缓慢ꎬ服丧之期规定得长一点无甚大碍ꎻ农业社会主要凭

藉传统习惯来运行ꎬ长者具有优势地位ꎬ“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有其合理

性ꎮ 宗法家族社会是一种强调父子、祖孙纵向关系非常重要的社会ꎬ和现代社会

强调夫妻横向关系为主的家庭关系有所不同ꎬ因此古代之孝要为长者管制幼者

提供理据ꎬ与现代社会着重维护夫妻关系健康稳定ꎬ强调家庭平等是不同的ꎮ 君

主专制体制强调秩序和臣民履行义务ꎬ古代孝道ꎬ从积极方面来看ꎬ“君子之事

亲孝ꎬ故忠可移于君ꎻ事兄弟ꎬ故顺可移于长ꎻ居家理ꎬ故治可移于君” («孝经
广扬名»)ꎻ从消极方面看ꎬ“其为人也孝悌ꎬ而好犯上者鲜矣ꎬ不好犯上而好作乱

者ꎮ 未之有也ꎮ”(«论语学而»)ꎬ用尊者支配幼者的孝道来确保社会稳定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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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家则孝、在国则忠、移孝作忠、忠孝一体的目的ꎬ是成本较低、简便易行的统

治方式ꎮ
而在现代社会ꎬ市场经济强调竞争和智力ꎬ生活节奏快ꎬ年轻人优势较为明

显ꎬ古代强调长者统治幼者的孝道缺乏经济方面的理据ꎻ社会以个体家庭为细

胞ꎬ以夫妻关系为主干ꎬ男女的社会地位、生产地位都不同于古代ꎬ强调纵向服从

的古代孝道如今缺乏社会方面的理据ꎻ民主人权乃当今历史发展趋势ꎬ强调专

制、义务的古代孝道缺乏政治方面的理据ꎮ 简而言之ꎬ古代孝道总体不适应于当

代社会ꎬ是因为两者存在等级与平等、奴役与自由、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根本

对立ꎮ 这是时代不同决定的ꎮ
费孝通先生说ꎬ在西洋家庭中ꎬ夫妇是主轴ꎬ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物ꎬ子女在

这团体中是配角ꎬ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ꎮ 在他们看来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

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ꎬ不在家庭的分内ꎮ 夫妇成为主轴ꎬ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

的力量ꎮ 两性感情的发展ꎬ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ꎮ 而在中

国乡土社会家庭中ꎬ主轴是在父子之间ꎬ在婆媳之间ꎬ是纵向的ꎬ不是横向的ꎮ 夫

妇成了配轴ꎬ配轴虽然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ꎬ但这两轴却都因事业的需要

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ꎮ 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ꎬ
就是在乡村里ꎬ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ꎮ 我所知道的乡下夫

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ꎬ“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ꎮ 一早起来各人忙着各

人的事ꎬ没有功夫说闲话ꎮ 出了门ꎬ各做各的ꎮ 妇人家如果不下田ꎬ留在家里带

孩子ꎮ 工做完了ꎬ男子也不长留在家里ꎬ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ꎬ没出息ꎮ 有事在

外ꎬ没有事也在外ꎮ 茶馆ꎬ烟铺ꎬ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寻找感情上安慰的场所ꎮ
中国人在感情上ꎬ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ꎬ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

流露ꎬ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ꎮ〔２〕 中国古代是纵向为主的家庭结构ꎬ
以幼者服从长者为原则ꎮ 但到了今天ꎬ家庭结构已转变为夫妻横向为主ꎬ今日孝

道应该如何构造ꎬ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ꎬ还需努力探讨之ꎮ

注释:
〔１〕王树人主编:«中西文化比较与会通研究»ꎬ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１５ 页ꎮ
〔２〕费孝通:«乡土中国»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８、３９ 页ꎮ

〔责任编辑:力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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